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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之 內 容 概 不 負
責，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，並 明 確 表 示 概 不 會 就 因 本 公 告 之 全
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 
HUA YI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

華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
 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989) 
 
 

補 充 公 告  
及  

授 權 代 表 變 更  
 
謹 提 述 Hua Yin  In ternat ional  Hold ings  Limi ted  華 音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(「 本 公 司 」 )  於二 零 二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發 佈 之 公 告（「 該 公 告 」）， 內 容 涉

及 （ 其 中 包 括 ） 董 事 變 更 及 委 任 代 理 主 席 事 宜 。 除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外 ， 本

公 告 中 使 用 的 詞 彙 與 該 公 告 中 定 義 的 詞 彙 具 有 相 同 意 義 。  
 
董 事 會 謹 此 澄 清 ， 崔 女 士 辭 任 執 行 董 事 後 ， 彼 亦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3.05 條

不 再 擔 任 本 公 司 之 授 權 代 表（「 授 權 代 表 」），而 執 行 董 事 叢 佩 峰 先 生 已 獲

委 任 為 授 權 代 表 ， 自 二 零 二 五 年 六 月 五 日 起 生 效 。  
 
除 上 述 內 容 外 ， 該 公 告 所 有 其 他 內 容 維 持 不 變 。 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二 五 年 六 月 五日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，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為 李 俊 傑 先 生、叢 佩 峰 先 生 及 徐 映 川 先

生 (代理主席)； 本 公 司 之 非 執 行 董 事 崔 民 東 先 生 及 趙 善 能 先 生 ;及 本 公 司
之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曾 鴻 基 先 生 及 王 曉 初 先 生 。 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Hua Yi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
華 音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公 司 秘 書  
伍 文 傑  


